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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判解 
..................................................................................................................  

多次媒介性交易、買票與集合犯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435號判決 
────────────────────────────── 
【實務選擇題】 

 

某A參選縣議員，於競選期間因選情告急，遂告知其競選團隊成員甲向選區內有

投票權之人，以一票五百元之代價為其進行買票。甲接下任務之後，先在2012

年3月30日當天上午及下午分別向選區內兩戶人家買票成功。當晚甲返鄉清明祭

祖，直到同年4月5日方回到工作崗位，再接再厲向其他三戶人家進行買票。當日

傍晚，甲正打算再次出擊，不料卻遭佈線已久的檢警逮捕，並以投票行賄罪名起

訴。試問，依實務見解，甲之行為應如何論斷？ 

(A) 買票行為本具有反覆實施之特性，故雖甲數日多次買票，仍為集合犯之一行

為。 

(B) 買票行為在客觀上可分，因此甲於3月30日構成兩次買票行為，另於4月5日構

成三次買票行為，應予數罪並罰。 

(C) 甲雖於不同日分別進行買票，但屬接續犯之行為單數，構成想像競合。 

(D) 甲於3月30日構成一次買票行為；於4月5日另構成一次買票行為，應予數罪並

罰。 

答案：D 
 

【裁判要旨】 

集合犯係指犯罪構成要件之行為，依其本質、犯罪目的或社會常態觀之，通常

具有反覆、繼續之特性，此等反覆、繼續實行之行為，於自然意義上雖係數行為，

但依社會通念，法律上應僅為一總括之評價，法律乃將之規定為一獨立之犯罪類

型，而為包括一罪。故犯罪是否為包括一罪之集合犯，客觀上，應斟酌其法律規定

之本來意涵、實現該犯罪目的之必要手段、社會生活經驗中該犯罪實行常態及社會

通念；主觀上，則視其是否出於行為人之一次決意，並秉持刑罰公平原則等情形，

加以判斷。本件被告等人共同意圖營利而媒介未滿十八歲女子從事性交易之行為，

係為實現牟利之犯罪目的，依吾人生活經驗，其犯罪之實行，固以反覆、繼續為常

態，然其係先後媒介不同之女子從事性交易，犯罪時間不短，依社會通念，殊難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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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評價為一罪為適當，自不得認僅成立集合犯之包括一罪。 

【裁判分析】 

在刑法的思考流程中，首先需確定個案中是行為單數或者行為複數，才能進一

步去判斷成立犯罪單數或犯罪複數
1
。而「集合犯」在體系上是屬於法定構成要件所

描述、預設的該當行為中，本已經包含了反覆實施行為之特性者，屬於集合犯。如

何判斷哪一種構成要件行為預計的就是集合行為？首要借助的是文義解釋，亦即從

法條文字的通常語意來判斷。而在文義解釋無法提供明確答案時，則需探究處罰規

範之保護目的來解釋，並且參酌實際生活犯罪的典型型態判斷
2
。 

本判決所示情形中，行為人以媒介性交易為業，最高法院判決雖肯認此項行為

固以反覆、以反覆、繼續為常態，但從法條規定之本來意涵並無法推知立法者有意

以反覆實施作為本罪預設之行為態樣，因此不能論以集合犯。 

至於集合犯與接續犯之區別何在，也是另一個不能忽略的重點。詳言之，接續

犯之構成要件並不具反覆實行之特質，與集合犯具有立法預設之反覆特性者不同
3。對於接續犯，法定構成要件對其違犯之方式其實並未預設立場（例如連毆數拳

屬於反覆實施之常態，但也屬於接續犯），是否存有接續犯，只能在個案作確認，

而不能從條文作確認
4
。不過，在定義上固然可以明確區分集合犯與接續犯兩者的不

同，但碰到實際案例時仍可能會出現見解分歧的情形。以「買票」為例，雖有認為

此項行為本質上必須反覆實施，屬於典型之集合犯之見解，但最高法院99年度第5

次刑事庭會議結論則認為，多次買票行為符合接續犯要件者，論以一罪，並未採集

合犯之見解。 

【關鍵字】 

投票行賄、集合犯、接續犯、行為特性。 

【相關法條】 

刑法第50條、第55條、第14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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